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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簽訂作業問答集 
104年 3月 5日訂定 

106年 1月 20日修訂 

Q1：為何要簽訂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書面契約，其法源依

據為何？ 

A1：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健保法）第 75 條第 1 項

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之保險藥品費用逾主管機

關公告之金額者，其與藥商間之藥品交易，除為罕見疾

病用藥採購或有主管機關公告之特殊情事外，應簽訂書

面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關係。 

 

Q2：須要簽訂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書面契約之對象為何？ 

A2：  

（一） 依據前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101 年 12

月 27 日衛署健保字第 1012660331 號公告，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前一年申報醫令費用五千萬元(含)以上之

藥品，於次年採購該項藥品時，應簽訂書面定型化契

約。 

（二） 但是罕見疾病用藥採購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緊急採

購或特殊藥品採購事項者，則可不在簽訂書面定型化

契約之藥品中。 

 

Q3：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書面契約之內容有無特別的規

範？ 

A3：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與藥商簽訂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

時，應遵守「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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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得記載事項」，亦可參考前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

生福利部）、公平交易委員會 102 年 3 月 6 日衛署健

保字第 1022660025 號、公製字第 10200021641 號令

訂定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範本」

訂定書面契約。 

 

Q4：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簽訂藥品交易書面契約時，應遵守之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內容為何？ 

A4： 

（一）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與藥商簽訂藥品交易書面契約

時，應依據前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公

平交易委員會 101 年 12 月 24 日衛署健保字第

1012660298 號、公製字第 10100204431 號令訂定

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辦理。 

（二） 應記載事項如下： 

1. 立契約雙方之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地址、電話、

執業或營業登記證字號等資料。 

2. 交易藥品之中英文品名、藥品許可證字號、藥品許

可證種類、藥品類別、劑型、規格、單位、產地、

製造廠名稱、廠牌、單價、健保代碼等資訊。 

3. 立契約雙方之訂購方式、交貨方式及付款方式（含

折扣、折讓、贈品、捐贈、管理費及其他交易之附

帶條件）、履約與保證、違約處罰、爭議處理等相

關事項。 

4. 契約期間健保支付價調整時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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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契約期間交易藥品不再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

圍時之處理方式。 

6. 立契約雙方均不得要求、期約、交付或收受對方相

關人員佣金、比例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

贈、招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三） 不得記載事項如下： 

1.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支付價調整後之新核定價，以指

定藥價差或按照藥價調整比例方式，自動調整契約

單價相關約定。 

2. 其他違反法律強制規定之相關約定。 

 

Q5：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 102 年 4 月收到健保署通知應

簽訂藥品交易定型化書面契約時，已於 102 年 1 月與

藥商簽約，是否還要遵守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A5：  

（一） 有關簽訂書面定型化契約之前提，係指前一年申報醫

令費用五千萬元(含)以上之藥品，倘該機構向保險人

申報某藥品之前一年醫令申報藥費有五千萬元(含)以

上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即應依規定簽訂書面定型化

契約。 

（二）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倘達到該條件者，應逕行依規定簽

訂書面契約，並依「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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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101 年某藥品申報金額五千萬元以上，若 102 年該藥品

申報金額未達五千萬元者，102 年可以不用簽訂藥品交

易定型化契約嗎？ 

A6： 不可以。102 年簽訂書面定型化契約之前提，係指 101

年申報醫令費用五千萬元(含)以上之藥品，即應簽訂書

面定型化契約。 

 

Q7：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未簽訂藥品交易書面契約，或未遵

守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將如何處理？ 

A7：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未簽訂書面契約，或違反主管機關所

定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者，將依據健保法第 87

條規定，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保險人

並得令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Q8：若 101 年某藥品的藥費申報金額因緊急採購而超過五

千萬元(含)，102 年可以不用簽訂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

嗎？ 

A8：  

（一） 依據健保法第 75 條第 1 項及前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12 月 27 日衛署健保字第 1012660331 號公告規定，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前一年申報之保險藥品費用逾主

管機關公告之金額（即申報醫令金額五千萬元(含)以

上）者，於次年採購時，其與藥商間之藥品交易，除

為罕見疾病用藥採購或有主管機關公告之特殊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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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緊急採購或特殊藥品採購事項）外，應簽訂書面

契約。 

（二） 承上，101 年某藥品的醫令申報藥費金額五千萬元(含)

以上者，102 年採購該藥品時，除為緊急採購或特殊

藥品採購事項之外，仍應簽訂書面定型化契約。 

 

Q9：102年某藥品申報金額五千萬元以上者，103年應依規

定簽訂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若醫事服務機構於 102年

度結束以前(如 102年 11月)即已簽約，是否要遵守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A9：  

（一） 有關醫事服務機構申報某藥品之 102年醫令金額五千

萬元以上者，倘於 102年度結束以前(如 102年 11月)

即已簽約，103 年若再採購該藥品且重新簽約者，仍

應依規定簽訂書面契約，並依「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

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辦理。若屬於

102 年以前簽訂之長期契約，亦應檢討是否得修訂，

且須於前次合約結束後，重新簽訂書面契約，並應遵

守該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二） 為避免醫事機構違反健保法第 75 條相關規定，由各

醫事機構自行評估該院所採購各藥品之往常每年醫

令申報藥費是否有超過五千萬元(含)或將近該金額

臨界點情形者，可參考下列方式辦理： 

1. 自行依該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簽訂書面契約。 

2. 或盡量於年度(如 102年)結束後再簽訂 103年之書

面契約，並避免簽訂長期契約。 

 


